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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 ETF 与
QDII 基金有
何区别？

跨 境 ETF
与 QDII 基 金

都投资于境外市场，但两者
相比有以下不同：

（1）跨境 ETF 是以严格
跟踪境外证券市场指数为投
资目的的被动投资基金，而
QDII 基金中既有主动型的，
也有被动型的；

（2）跨境 ETF 份额在境
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这
点上与上市交易的 QDII 基
金类似，但目前并非所有的
QDII基金都上市交易；

（3）用现金方式申购跨
境 ETF，需要投资者自己承
担对应境外组合证券的买入
成本，而QDII 基金的申购是
按照申购当日的基金份额净
值作为买入成本；

（4）在境内证券交易所
交易时间，跨境ETF可提供
实时基金份额参考净值供投
资者参考，并且每日公布一
次前一日的经托管行复核的
基金份额净值，而QDII 基金
仅每日公布一次前一日经托
管行复核的基金份额净值。

什么是LOF？

LOF （Listed Open-
Ended Fund）是指在交易所
上市交易的开放式基金，其
基金份额使用现金按照“金
额申购、份额赎回”的方式进
行申赎。投资者既可以通过
基金管理人或其委托的销售
机构以基金份额净值进行基
金的申购、赎回，也可以通过
交易所市场以交易系统撮合
成交价进行基金的买入、卖
出的开放式基金。LOF是我
国对证券投资基金的本土化
创新。

2020年全省法院执行工作以巩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
为统领，巩固深化“加强管理年”活动
为载体，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执行
质效持续巩固提升，补短板、强弱项、
抓管理、建机制。全年执结案件
164260件，结案率99.1%，同比2020年
提高2.9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1名。执
行到位金额243.89亿元，执行到位率
31.9%，同比2020年提高8.3个百分点，
位居全国第8名。二十二项执行质效
指标17项位居全国前十名。

全年执行工作重点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突出执行工作强制性，及时兑
现胜诉合法权益。2020年省高院先后
组织开展“春季执行会战”“刑事裁判
涉财产刑部分执行攻坚专项行动”“发
挥执行职能，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

保’任务专项执行行动”，各级法院执
行法官干警通过“午夜出击”“凌晨行
动”“假日执行”强力推进专项行动开
展，共投入警力9876人次，出动执行车
辆5932台次，集中执结案件40913件，
实际执行到位金额93.3亿元，执行案件
结案平均用时43.05天，同比减少65.88
天，人民群众胜诉权益得到了及时兑
现。全省法院共对涉民生案件“执行
不能”案件实施司法救助285件，救助
361人次，发放救助款1566万元。执结
涉黑恶财产刑案件共445件，结案率
100%。执行到位13.28亿元，执行到
位率86.12%。全年累计发布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 21714 例，限制高消费
136736例，限制出境942人次，司法拘
留563人，涉嫌拒执罪移送公安机关追
究刑事责任60人。

突出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着力优
化营商法治环境。严格落实省高院出
台的《关于服务企业发展进一步优化
营商法治环境的十项措施》。为1389
名涉企被执行人撤销了“老赖”标签，
核准解除“限高”措施6699人。推进执
行工作与信息化建设深度融合，用“生
道执行”为受困企业寻求出路，帮助企
业解决发展难题。探索以区块链技术
为依托，推行审执工作自动衔接，实现
执行案件网上立案的方便、快捷与安
全。区块链智能审执衔接司法服务荣
膺“2020政法智能化建设智慧法院十
大创新案例”称号。

突出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强力推
进切实解决执行难大格局健全完善。
省高院代为起草了《关于落实＜中央
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关于加强综合治

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
＞的实施意见》，并于2020年3月经省
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
通过。在与省政府联合建立府院联动
机制，先后与省公安厅、省政数局、省
税务局出台文件，进一步健全了联动
协调机制。与相关政府部门密切配
合，积极推进涉府案件及国有企业拖
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债务共同化解，
成效显著。

突出执行工作机制改革，增强切
实解决执行难的内生动力，制定了《关
于全面推行执行事务分段集约、繁简
分流、团队办案机制的指导意见》，建
立了“人员分类、事务集约、权责清晰、
配合顺畅”的执行权运行模式。强化
立审执工作衔接，提高财产保全率，着
力提高裁判内容的可执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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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吉林磐石某药业公司执行案
【简要案情】2017年，磐石某建筑

公司为吉林某药业公司维修厂内设
施，经结算后，尚欠30万元工程款，经
该院主持执行和解，吉林某药业公司
分三期偿还，每期偿还10万元。在偿
还第三期欠款时，由于企业经营不善，
资金链断裂，一直未能按期支付欠
款。磐石某建筑公司于2020年1月向
该院申请恢复执行，案件进入执行程
序后，执行法官立即阅卷，通过执行

“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
财产线索，并依法对吉林某药业公司
的银行账户采取了网络冻结措施。因
银行账户被冻结，该公司的税费、电
费、水费等均无法按期交纳，导致企业
无法正常生产。

磐石法院执行局在了解到企业现
状后，通过“生道执行”评测系统对吉
林某药业公司进行评估（评测方面包
括：基本工商信息，分支机构、变更记
录、主要人员、股东信息、对外投资信
息、司法信息、风险信息、年报信息、知
识产权经营信息等八个方面），发现吉
林某药业公司符合“生道执行”标准。

磐石法院执行局主动找到双方当事
人，向双方释明“生道执行”的执行方
式，积极主持双方当事人和解工作，并
邀请吉林洁廉律师事务所律师对“生
道执行”全程参与监督，最终促成双方
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协议约定：吉
林某药业公司先予支付5万元，余款在
年末结清，磐石某公司同意并向法院
申请解除对吉林某药业公司的强制措
施。磐石法院执行局在确认吉林某药
业公司按约支付5万元后，依法解除了
对其的账户查封，保障了吉林某药业
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案例：长春某牧业公司执行案

【简要案情】2018年12月18日，被
执行人长春某牧业公司为扩大经营
新建厂房，与申请执行人吉林某小额
贷款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向其借款
200万元。因牧业公司未按借款合同
履行还款义务，小额贷公司于2020年
6月4日依据强制执行公证文书向宽
城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经执行法官
了解，牧业公司是长春市一家以经营
农作物种植、畜禽养殖、农产品出口
委托业务为主的知名公司，该企业多

次获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信用优良企业等荣誉称号，且该企业
一直保持良好的还款记录，除2-5月
份疫情期间以外，没有不良还款记
录。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对民营经
济发展的影响，办案法官没有机械地
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而是与被执行人
法定代表人进行了交流，了解到牧业
公司主观上并想逃避债务，只是之前
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受阻，资金周
转不开，无奈才拖欠了货款。5月份
以来，生产经营已慢慢恢复，企业也
在积极筹措资金，争取早日清偿欠
款。同时，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希望法
官能够帮忙协调小贷公司，争取减免
其因违约产生的罚息，减轻企业负
担。在经过实地走访后，法官确认被
执行人所说的情况属实。于是，法官
又与小贷公司沟通，说明牧业公司生
产经营状况及还款意愿，希望其能够
理解疫情之下民营企业经营难处，减
免对牧业公司的罚息。在法官的努力
下，小贷公司减免了牧业公司全部罚
息共计13万元。2020年6月12日，被
执行人自动将欠款偿还完毕。

案件执结后，牧业公司联系执行
法官，称因公司曾为案件被执行人，企
业在融资贷款中会遇到很多障碍，希
望法院能够出具相关证明说明其自动
履行情况。根据当事人需求，宽城法
院秉承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决定对于
自动履行的被执行人采取正向激励措
施，于6月15日向牧业公司出具了全省
首份《自动履行证明书》，并向有关金
融机构、部门进行推送，畅通了企业的
融资通道。
案例：抚松法院奔赴黑龙江执行人参案

【简要案情】2020年秋季以来，抚
松法院在执行一起系列案中，针对一
批失信被执行人种植的人参开展集中

“清剿”行动，打响了“秋冬人参专项执
行攻坚战役”。根据申请执行人所提
供线索以及法官通过调查得到的失信
人行动轨迹，对失信人分布在黑龙江
省鸡西市桦木林场、饶河县龙头镇及
齐齐哈尔九三农场这4起深山里人参
货品逐一进行查封、保全、分割或变
卖，被执行人种植人参总面积为1.12万
丈，执行总标的额为68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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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执行工作典型案例（部分）


